
2019 年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自主招生简章 

 

按照《广州市教育局关于 2019年广州市普通高中学校试行自主招生的通知》

（穗教招考〔2019〕1号）的要求，经批准我校 2019年试行自主招生工作简章如

下： 

一、招生计划、范围 

2019 年我校自主招生计划为 30人，其中招收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不超过学

校自主招生计划的 8%。我校面向广州全市进行自主招生。 

二、报名条件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初三应届毕业生： 

1.具有广州市户籍（含政策性照顾学生）初中应届毕业生，或符合来穗人员

随迁子女报考公办普通高中条件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2.具有综合素质优异、学科特长突出及创新潜质优秀的初三毕业生均可申请。

申请学生应至少具备以上方面特质之一，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综合能力考核办法 

我校综合能力考核按以下项目进行： 

1.中英文表达能力评估； 

2.数理思维能力评估； 

3.物理实验操作能力评估； 

4.初中阶段所获成果认定。 

四、报考流程 

1．5月 16－19 日上午 8：00到下午 17：00，考生报名。 

考生通过广州市中考服务平台填写个人资料进行报名，每位考生必须填报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在广州市中考服务平台还需按要求上传提交以下报名材料文档： 

（1）报名材料包含：考生的综合表现评价、推荐材料、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

的佐证材料等。 

（2）报名材料需整合成一份 PDF文档提交。 

2.2019 年 5月 22 日前，在中考服务平台确定考核名单。 

我校对报名考生进行资格审核，按不超过自主招生计划 2倍的人数，确定参

加综合能力考核的考生名单，并在广州市中考服务平台录入。 

3.2019 年 5月 23-29日，公示参加综合能力考核考生名单。 

考核名单将在广州招考网和学校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 

4.2019 年 6月 1-5日，志愿填报。 

进入考核名单的考生在提前批录取前独立招生学校填报确定参加我校综合

能力考核。 

5.6 月 24—26日，到我校官方微信自行打印准考证。 

6.2019 年 6月 29-30日，参加我校综合能力考核。 

我校根据综合表现评价，对考生个性特长、综合素质等进行全面考核，并在

广州市中考服务平台录入考生的最终考核结果。 

7.2019 年 7月 4 日-10日，公示预录取资格名单。 

我校严格按照选拔标准择优确定预录取资格名单并上传至中考服务平台，预



录取资格人数不超过自主招生计划数。预录取资格名单将会在广州招考网和学校

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确认无异议后报广州市招考办。 

8.2019 年 7月 14 日，正式录取： 

自主招生录取安排在提前批录取前进行。获得自主招生预录取资格的考生，

其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成绩须达到广州市统一划定的提前批高分优先投档线方

可被正式录取。被录取学生入学时直接编入我校“大学先修实验班”。 

9.若有未完成的自主招生计划将纳入后续批次进行投档录取。 

五、学校宿位安排情况 

被录取学生若申请住宿，学校优先考虑其宿位。 

六、咨询及投诉处理机制 

学校将在整个招生期间开通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1号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学处（邮

政编码：510630） 

咨询电话：020－38630511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网站地址：www.hsfz.net.cn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自主招生监督投诉电话：38630710，传真：38630582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自主招生投诉电子信箱：hsfzjj@126.com 

学校高度重视对自主招生的规范管理，严肃自主招生工作纪律和执纪问责。

加强考核过程管理，完善招生决策机制；认真落实自主招生监管责任，加强报名、

考核、录取的全过程监督。 

学生应本着诚信的原则提供真实准确的报名申请材料，若存在虚假内容或隐

匿可能对学生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实，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资格，并上报广

州市教育局。 

本方案由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9年 4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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